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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川县环境保护局关于对陇川县景罕
尹宋河采石场改扩建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陇川县景罕尹宋河采石场：
你单位报批的《陇川县景罕尹宋河采石场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稿）已收悉，结合2018年10月21日技术审查结果，经我局认真审阅《报告表》（报批稿），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工程概况及背景
陇川县景罕尹宋河采石场改扩建项目，位于陇川县景罕镇曼面村委会尹宋小组，矿区面积0.0204km2，项目中心地理位置坐标为东经97°52′03″、北纬24°11′04″。项目总投资500万元，环保投资36.4万元。
建设项目主体工程有露天开采，自上而下分台阶开采；生产线采用三线联合式破碎工艺，新扩建矿山土方剥离工程量1.6万m3，主要为覆盖在矿体上的表土；开挖451m矿山开拓公路；扩建加工车间788.42m2。辅助工程有矿区生产加工用电由柴油发电机发电提供，生活用电由南方电网提供生活办公区（含职工办公室、宿舍、食堂），高位水池（采石场南面，容积为20m3），库房等其他辅助设施，建筑面积约650m2。公用工程有给水系统、排水系统。环保工程有3m3化粪池1个、1m3隔油池1个、6m3污水收集池1个、15m2危废暂存间1间；除尘措施，在破碎机进料口设置喷雾洒水除尘设施，对皮带传送下料口加装布套减小物料下落落差产生扬尘，加强绿化隔离带的种植；噪声处理措施，项目拟在产噪设备中设置减震垫等隔音设施。其中部分工程依托原有项目。
本项目主要由采矿区、碎石站、生活区、排土场等几个部分组成，采矿区面积由原来的0.0165平方千米调整为0.0204平方千米、开采标高由原来的1100—1040米调整为1150—1080米，碎石站、生活区和排土场位置均与原设计一致不变。采矿区位于整个项目区的南部，为不规则的方形；碎石站位于采矿区的东北侧，占地面积为0.02hm2，其中心坐标为东经97°54′11″、北纬24°11′22″；生活区位于项目北部，占地面积为0.02hm2，其中心位置坐标为东经97°52′10.11″、北纬24°12′03.27″；排土场位于项目区的中间，采矿区的西北部，用于堆放弃渣等，占地面积为0.02hm2，其中心位置坐标为东经97°51′11.05″、北纬24°11′38.96″。
本项目原采矿许可证号为C5331242014127130136863，根据《陇川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陇川县促进非煤矿山转型升级的实施方案的通知》（陇政发﹝2015﹞111号）文件要求实施转型升级，将矿山开采规模提升为10万吨/年（即4万立方米/年），服务年限为8年(包含基建时间)。建设单位于2017年9月28日取得了陇川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该采石场转型升级资料已评审通过的证明， 2017年6月15日取得了陇川县发展和改革局投资项目备案证（陇发改备案﹝2017﹞22号），2017年9月27日取得了陇川县国土资源局关于该采石场转型升级资料已评审通过的证明。
二、审批意见
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报告表》中的工程概况介绍清楚，项目分析与环境影响源的识别基本上反映了项目特性，基本阐明了项目环保工程的合理性。据环评单位调查及项目单位反馈该项目不涉及生态红线、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水源地、生态敏感区和军事设施，没有珍稀濒危保护动植物分布，未发现文物古迹、名木古树等重要保护单位。经我局研究，同意该项目按照《报告表》中的性质、规模、地点、工艺和环境保护对策进行建设。
三、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落实好雨污分流、清污分流工程，生产废水及生活污水分类收集处置后，综合利用不得直接外排，旱厕定期清掏，严格管控流经矿区的河流沟渠的水质状况。
（二）破碎及钻孔等工序要采取喷淋等抑尘措施，操作人员等要按安监等部门要求采取相应的粉尘防护措施。
（三）适当控制爆破等高噪声工序的作业时间段，加强运输管理，降低车辆噪声影响 。
（四）采取剥离弃土造地复垦一体化方案，对采空区要及时、有效的进行植被恢复或复垦，将剥离弃土及时运出回填于采空区，做到边开采边恢复，使采场生态环境得到最快恢复。闭矿后要及时封场并覆土复垦或恢复植被。
（五）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分类处理，废油等危险废物暂存于危废间，委托有相应处置资质的单位妥善处置。
（六）开采要符合相关部门规划，不得超出国土等部门划定的范围（包括平面范围和标高范围等）。
（七）建立健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环境管理机制，严格按照安监等部门的要求进行开采作业，严格执行水土保持方案及地质灾害评估报告等相关要求，认真落实、完善相关防治工程措施。
（八）加强宣传提高员工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等意识，规范生产生活中的行为，杜绝盗伐林木、猎杀野生动植物的现象。倡导建设绿色文明场区，建议科学配置垃圾收集设施，宣传鼓励员工从源头进行垃圾分类；建议设置防雨防渗的废电池永久收储设施，要求员工定点丢弃废旧电池。
四、严格按照《报告表》中工艺、规模进行建设，认真落实环保资金的投入，严格按《报告表》提出的环保投资概算执行，认真落实各项环保工程措施；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工作机制，明确责任人及职责；按报告要求开展施工期与运营期环境监察及环境监测工作。
五、项目建成后，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进行试运行及环境保护竣工验收。试运行前需向环评审批单位报告试运行时间，在试运行期间需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方可投入正式运营。
六、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时，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陇川县环境保护局
2019年4月15日




陇川县环境保护局办公室　                2019年4月15日印发
—  2  —
—  3  —  
